山西省农业厅文件
晋农(土肥)函〔2009〕4 号

关于上报全省中低产田改造工程

进展情况及统计报表的通知
各市、县农业局：

根据省政府安排部署，从2009年起全省将集中力量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每年实施200万亩，到2013年五年共实施1000万亩。工程建设已作为省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3月9日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已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的意见》（晋农（土肥）发[2009]1号），4月20日省政府又召开了全省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电视电话会议，明确了实施中低产田改造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建设重点、建设任务和保障措施。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中低产田工程建设情况，使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做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保证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以下工作：
一、及时报告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各市、县农业部门作为工程建设的牵头单位，要认真按照《关于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的意见》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制定项目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并分解、落实本区域工程建设任务，细化建设内容，规范建设标准，强化技术培训，并确定专人负责项目建设情况的统计，按省政府要求每月及时上报本区域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二、认真总结工程建设成就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地要以项目为载体，狠抓示范区建设，要根据本区域土地整理、利用土地出让金改造中低产田、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的实施情况及建设重点，在做好工作总结的同时，认真进行坡耕地综合治理、沟坝地整治与培肥、沟川地整治与培肥、旱平地培肥、盐碱地改造五种建设模式的典型经验总结。届时工程建设办公室将对工程建设典型进行整理汇编。
三、认真填写并上报有关表格及资料

各市、县要认真填写、上报“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实施情况统计表”（详见附表1-3）。统计数据包括财政、国土、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等部门的情况。数据要与项目总结等文字材料相吻合，同时保证量化单位的统一和数据资料来源的真实可靠、统计过程的准确无误。各示范区数据在各典型示范农户观察记载及监测分析的基础上获取,县级数据在加权汇总各示范区数据基础上获取,市级数据在加权汇总各项目县数据基础上获取。同时，要及时收集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照片、录像等资料，并附相应的文字说明。

四、其他要求

上述工程建设的工作总结报告、专题报告、典型材料及统计报表于每年11月底全部上报山西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联系人：张藕珠 王晋民

电 话：0351—4083919 8302061
电子邮箱：sxsf123@163.com或wangjinmin6101@126.com
附表：年度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实施情况统计表（附表1-3）

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